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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视角下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构建
3

徐小强 ,王 　超

(西南大学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不断的深入发展 ,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必需的重要稀缺资

源 ,其流转形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从城乡统筹角度切入 ,以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为基

础 ,结合新公共管理主义以及国内外的实践经验 ,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土地流转机制。即

政府应当实现“掌舵而非划桨 ”的职能转变 ,放松对土地流转的管制 ,加强对土地用途的管制。

政府应该加强立法 ,做好监督与服务工作 ,引导构建良好的土地市场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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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 ,并明确将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
作为其首要任务 ,目的就是要城乡资源互补 ,加强
城乡资源整合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缩小逐渐拉大
的城乡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土地作为农民赖
以生存的资源 ,对于农民而言 ,不仅是生产资料 ,更
是其重要的生活依托。尤其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
健全的今天 ,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
地作为农民掌握的主要资源 ,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
势必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农地资源尚未得到很好
利用 ,一方面是农村用地因青壮年外出打工而出现
大量撂荒的情况。“据重庆万州区调查显示 ,万州
区农业局信息中心调查了 8个乡镇好、中、差 3个
层次村的情况 (响水、柱山、溪口、燕山、黄柏、走
马、地宝、白土等 ) : 24个村抽样调查显示 , 2007年
撂荒农地占耕地面积 1. 0% ～7% (分地理条件撂
荒程度不同 )。”[ 1 ]另一方面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大
量土地。这种现实决定土地作为一种资源不可避
免地要向高利润的行业领域流动。同时 ,土地是农
民和农业生命线 ,其流动势必关系农民增收和国家
稳定 ,因此必须研究出一条科学的路径以正确引导
农民增收 ,缓解城市压力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农地流转的理论基础
(一 )土地流转与农地使用权流转
土地流转从广义上讲 ,既包括土地权利的流转 ,

即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的转移 ,也包括土地功能
的流转 ,即土地用途的变更。狭义的土地流转 ,是指
土地权利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外的主体身上。在我
国 ,农地使用权流转即狭义的土地流转。农地使用
权流转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在其承包经营期间 ,将
其期内享有的土地使用通过转包、租赁、出让、入股
等方式 ,依法合理进行流转。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创造精神的延伸。尽管农地流
转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 ,还存在很大争议。甚
至于在小范围的流转试验还有失败的教训 ,然而 ,我
们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尽管目前政府仍对农
地流转抱谨慎的态度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农地
在广大农村私下流转的事实。因此 ,对待农地流转
这一新生事物 ,我们不能总抱怀疑的态度 ,要正确理
解农地流转的相关理论及现实的经验教训 ,摸索出
农业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目前的农地流
转大多都是在不改变农地性质即农地用途的情况下
产生的 ,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是坚持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承包人的。承包
人在承包期内自由经营 ,自主支配土地。只要坚持
农地用途不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不变这两个
基本前提 ,农地流转就丝毫不会影响改革发展的大
局和农业发展的前景。因此 ,我们必须对我国的农
地使用权流转有清醒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讲 ,农

45

3 [收稿日期 ]2009 - 01 - 07

[作者简介 ]徐小强 (1986 - ) ,男 ,四川简阳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 ,公共关系与组织形象设计研究。

王超 (1986 - ) ,男 ,重庆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 ,公共关系与组织形象设计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地流转应该规范和防止农地用途转变和政府“圈
地”的行为 ,而不是阻止流转。这才是农地流转应该
注意的重要环节。

(二 )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是我国农地流转机制

构建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 》中明确
指出 :“消灭土地私有制不是要消灭地租 ,而是要
求把地租 ———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一一转交给社
会 ”。我国农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坚持所
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农村集体独占土地所有权 ,

农民享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 ,通过经营获取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 ,农地使用权是农民获得收入的主要
保证。农地使用权流转 ,承包方必须向流转农地使
用权的一方付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告诉我们 ,农
地作为稀缺资源 ,任何人使用都必须付费 ,才能体
现土地资源的价值 ,才能确保流转土地方的利益。
因此农地流转要建立起完善的有偿使用机制 ,双方
通过公平交易、互惠互利 ,使农民真正享有农地流
转的实惠。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
今天 ,通过土地使用付费和市场合理优化配置资
源 ,建立起资源自由流动、健康有序、合理规范的市
场 ;通过收取地租 ,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日益增长的
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流转 ,也可以增强人们的土地
资本观念 ,极大提高农地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农地
资源的浪费 ,如撂荒。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地租论为
合理流转农地资源 ,实现农地经济效益提供了强大
的理论支持 ,将极大促进农地资源的快速流转。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国家通过地租这
一经济杠杆的应有 ,实现土地资源、资产合理计价
和有偿、有限期的使用 ,不仅有利于在经济上实现

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而且能促进土地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土地资产效益的充分发挥 ,从而推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2 ]

二、构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必然性
(一 )土地流转成为我国农民增收、城乡差距

缩小的重要途径

世界银行在《中国国家经济报告 :推动公平经

济增长 》中指出 ,中国近年来在减少贫困方面做出

了巨大努力 ,但是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却明显扩

大。2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约为 0. 28, 90

年代初约为 0. 38, 1999年为 0. 437。根据联合国有

关组织规定 :基尼系数若低于 0. 2表示收入绝对平

均 ; 0. 2～0. 3表示比较平均 ; 0. 3～0. 4表示相对合

理 ; 0. 4～0. 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 0. 6以上表示收

入差距悬殊。2001年的世行报告认为 ,我国面临

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如果目前城乡家庭收

入差距和各省城乡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不平衡的趋

势持续下去 ,收入差距将会急剧扩大 ,基尼系数将

会从 1999年的 0. 437上升到 2020年的 0. 474。[ 3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

较大的波折历程。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 2. 57∶1,

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 1. 8 ∶1, 1994 年达到

2. 86∶1, 1997年为 2. 47∶1,小于改革开放前水平。

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为 2. 9∶1,

2002年继续扩大为 3. 11∶1, 2003年扩大到 3. 23∶1,

近几年来出现加速拉大的趋势。特别是经济相对

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 ,农民收入极低 ,城乡差距悬

殊。从表 1可以看出 ,西部的城乡差距远远高于全

国水平 ,再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物性补贴等

因素 ,城乡之间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4 ]

表 1　西部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 (1999～2003)

项目

年份

全 　　国 西 　　部

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 (元 )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

比例值

(农村 = 1)

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 (元 )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元 )

比例值

(农村 = 1)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5854. 0

6280. 0

6859. 6

7702. 8

8472. 2

2210. 3

2253. 4

2366. 4

2475. 6

2622. 2

2. 65∶1

2. 79∶1

2. 90∶1

3. 11∶1

3. 23∶1

5341. 5

5486. 2

6169. 9

6675. 2

7235. 4

1578. 1

1661. 0

1721. 2

1820. 9

1936. 0

3. 38∶1

3. 30∶1

3. 58∶1

3. 67∶1

3. 74∶1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4)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农民收入过低 ,因此
提升农民收入是必要之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1995年和 2002年对全国

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 , 1995—2002年农地价值实
际增长率为 - 25. 7% ,年均为 - 4. 2% ,可见在中国
传统小户经营的农业经济中 ,农地资源未能得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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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充分的利用。农地作为农民掌握的主要资源 ,必
须在缩小城乡差距上发挥重要作用 ,农地发挥作用

的关键在于政府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定位。
(二 )土地资源本身迫切需要向高利润的领域

流动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土地市场仍未放
活 ,依旧处于国家计划安排中 ,在国家严格控制下

土地要素流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 ,世界范
围内农业不景气 ,中国的传统农业利润更是为负

值 ,缺乏竞争力 ,造成土地大量闲置 ;另一方面 ,由
于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等因素导致土地资源缺乏 ,

致使资源合理流动势在必行。
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科技化和农业产业化 ,提

升我国农业竞争力。但是 ,由于我国农村小农经济
大量的存在 ,“草帽地 ”现象阻碍着生产力的革新 ,

新技术无法大规模推广。在世界农业市场极不景
气的今天 ,资金向高收入行业领域流动 ,而较少流

入农业领域 ,限制了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因此 ,

农地合理规范流转 ,可以有效地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和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的效益 ,提升我国农业的

国际竞争力和农业的战略地位。
(三 )当前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职能的错位
政府将其需要的农地收归国有 ,强行垄断一级

土地市场 ,在土地收益和土地补偿之间赚取了高数

额的差额利润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南
京市政府 2002年向农民征用土地的最低价为 8万

～20万元人民币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 ,而转手拍卖价高达

980万人民币 ,最低价 120万人民币。”[ 5 ]在政府取

得巨大收益的同时 ,相对较低的一次性土地补偿极
易使失地农民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 ,造成严重的社
会问题。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巨
大的利润空间刺激了政府低价强行征用农地的行

为 ,使政府取代了农民成为利益主体 ,与民争利。
这些与和谐社会构建和城乡统筹发展不相吻合的

现实都要求构建科学的土地流转机制 ,建立利益均
衡机制。

三、土地流转现实中的困境与原因分析
(一 )目前设计的土地使用制度使农民产生求

稳心态 ,阻碍了流转

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 ,不仅具有
生产性质 ,还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我国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安徽凤阳县小岗
村农民群众首创的 ,是适应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

的 ,是与农民迫切需要脱贫的现实需要相联系的 ,

是与强烈的小农经济意识相适应的。随着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 ,农业经营和农业技术水平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 ,使原有的相对固定的制度已不能适应发
展的需求 ,迫切需要变更土地使用制度 ,灵活流转
农地。目前的制度阻碍着农地的正常流转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一些农业专业户因为农地
缺乏无法实现规模经营 ,阻碍了先进生产要素进入
农业领域 ,影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 ,造成土地和先
进生产要素、人才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土地社
会保障的性质造成缺乏经营技巧或劳动力的农户
不敢轻易放弃土地 ,形成了农业粗放经营的倒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不允许农地流转 ,已不
能适应现代市场 ,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
转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继承、补充、完善和过渡。农村土地流转是
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弃耕撂荒及闲
置状况的有效途径 ,对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优化
土地资源配置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促进农业结构
调整 ,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均有积
极作用 ”。[ 6 ]

(二 )缺乏有领导力的村民组织
在我国农村 ,由于种种原因 ,相当一部分村级

组织涣散 ,对农地使用权流转也缺乏正确的认识。
村级组织中可供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少 ,农地流转也
不能给村级组织带来实际效益。村级组织任务繁
重 ,既要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又要完成上级布置的
基层事务。因此 ,村级组织不再热心于创造增收 ,

而是成为“守夜人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的调
查显示 ,作为基层的一级组织 ,村级组织直接面对
老百姓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利益
冲突集中交织体现 ,村干部尤其是村主要领导工作
压力明显加重 ,既要按时完成上级组织各个部门下
达的任务 ,又要为全体村民办好实事。即使是经济
实力较强的村 ,也感觉“如履薄冰 ”,经济实力较差
的村更是感觉“苦不堪言 ”;而承担如此繁重工作
的村干部 ,既没有编制 ,社会保障也少 ,包括组织调
动、升迁的机会也很少 ,他们的思想顾虑较多 ,普遍
存在“守摊头 ”思想 ,缺乏加快农地流转的内在
动力。[ 7 ]

(三 )政府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垄断
政府垄断一级市场 ,强行将需要的集体土地所

有权变为国有 ,而支付的赔偿金与高额的利润不成
比例 ,而且一次性赔偿后再无后续保障措施 ,使丧
失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产生
了种种矛盾。“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 ,农民丧失了
双重权利 :土地卖不卖 ,不由农民决定 ;即使农民要
卖地 ,也没有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的权利。并且现
行的补偿原则规定只有按征用土地的原有用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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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偿 ,说白了它是对农民原来在这块土地上从事
农业时收益进行补偿 ,而与这块土地的未来用途和
地价升值毫无关系。它既不与土地非农化的价值
相关联 ,也不与土地非农化的级差收益增加相关
联 ,它至多只是对农民在当时当地条件下所失土地
的绝对地租的补偿。这种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赋
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剥夺 ,将农民
排除在工业化过程中土地级差收益的分配之

外 ”。[ 8 ]

(四 )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
土地流转缺乏规范的中介组织、咨询机构、公

证和仲裁机构 ,再加上政府缺乏有效的管理 ,法律
法规尚不健全且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这些不
规范因素导致我国土地流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 ,

进而出现内部交易、土地违法违规操作案件。据卫
星遥感资料显示 ,一般的违法占用土地一般要占到
总量的 20% ～30% ,有的地方多达 80%。缺乏健
全的土地流转管理机构 ,政府职能缺位 ,市场中介
机构缺乏 ,往往导致农民急于流转却无法找到合适

的买家 ,而愿意的承包商也无法承包到合适的土
地 ;公证机构与仲裁机构缺乏 ,使得土地流转方利

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大大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进
程 ;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无法吸纳众多的
剩余劳动力 ,使土地流转不稳定。土地是重要的社
会保障资料 ,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 ,因此缺乏健
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造成土地难以流转的
重要原因。

四、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农地使用权流
转机制

(一 )法国、日本的土地使用流转经验对我们
的启示

目前 ,法国政府在将小农场土地合并的同时 ,

限制土地过度兼并。政府规定 ,农地使用和转让
时 ,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 ,不准弃耕、劣耕和在

耕地上进行建筑。对于弃耕和劣耕者 ,国家有权征
购、提高土地税或让其出租。政府明确规定土地转

让不可分割 ,整块土地只能整体继承或出让。法国
还建有土地市场管理机构 ———土地事务所 ,并建有
土地市场。土地的转让和出租必须经过管理机构
的批准 ,不获其批准 ,土地转让无效。土地事务所
对小块土地具有先买权 ,整治合并后 ,卖给有经营
前途的农民。土地银行购买土地后 ,再租给农民 ,

订立长期租约 ,以刺激投资。总之 ,现阶段法国土
地制度和土地流转的特点就是将土地市场分成市

地市场和农地市场 ,两个市场严格划开 ,不得混
同。[ 9 ]这种将市地市场与农地市场分开的制度值

得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研究和借鉴。政府支持鼓励
农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合理流转并注重加强
监督管理和服务的农地流转制度十分值得我国学
习。我国是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农业大国 ,农业
的战略地位和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面对
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地越来越少与
人口越来越多的现实矛盾 ,依靠进口粮食是极不现
实的。如果形成对国际粮食依赖 ,一旦出现危机和
供应紧张 ,将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日本对土地实行的管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土地权利移动的管制。禁止农地改革所创设
的自耕地出租 ,禁止佃耕地的转租。二是佃耕地占
有的限制。禁止不在村地主拥有土地 ;在村地主的
出租也不允许超过一公顷。三是佃租的管制。出
租地的佃额按国家规定的限额用货币交纳 ,由法令
规定其最高限额 ,不准超额收取费用。四是佃耕权
的保障。规定地主收回出租地要受到严格的限
制。[ 10 ]从日本的农地流转制度中我们可以得到一
些启示 :日本与中国有相似之处 ,日本的自耕农体
制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经济类似 ;日本与
中国一样具有人多地少的矛盾 ,甚至日本的农地条
件还不如中国 ,换言之 ,日本土地流转环境还不如
中国农地流转具有优势 ,尽管两者有很大的相似
性。对于我国而言 ,大部分农地分布于中西部地
区 ,自然条件相对较差 ,经济和科技条件也相对较
弱 ,因此日本中小规模土地经营的经验适合我国国
情。换句话说 ,日本的农地流转制度对于目前我国
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合看来 ,法日土地流转对于我国农地流转可
资借鉴的地方在于 :一是加强农地流转用途的管
制 ,切实保护好我国稀缺的农地资源。二是设立专
门的政府机构对农地流转市场加强监管和服务。
三是农地流转要因地制宜 ,不能盲目追求规模 ,要
根据客观实际进行农地流转。

(二 )广东南海土地股份制模式、四川安岳农
地流转租赁模式对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构建
的启示

广东南海率先创造性发明了土地股份制。目前
广东省的南海、顺德、三水共有土地股份合作社近
3 000个 ,入股土地面积逾百万亩。南海模式实行以
土地使用权入股 ,按股分红。同时 ,劳动力还可以在
本区从事农业经营或外出务工 ,大大提高了农民收
入 ,既保证了农民的稳定收入 ,农民又可以依靠劳力
灵活取得收入 ,南海模式建立起了农地流转的长效
机制。可以看出 ,农地入股 ,承包方、农民个人承担
有限责任 ,互利互惠 ,既规避了风险 ,又加快了土地
流转和剩余劳动力流转 ,切实提高了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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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通过流转农地来发展柠
檬 ,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经营 ,既提高了农民
收入 ,又发展了高科技农业 ,已形成规模效应和龙头
带头效应。当地柠檬最早引进于美国 ,现今通过农
地流转 ,使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聚集 ,形成
了农业高科技产业 ,从质量上超过了美国 ,大量出口
西欧。目前全县柠檬产量已占全国 70% ,成为中国
柠檬之乡。安岳农户在出租土地的同时给规模经营
者打工 ,进一步提高了收入。例如城北乡陶海村供
流转土地 1 000多亩发展柠檬产业 ,较大的业主都雇
用有十几个到几十个固定劳务工 ,农忙还要雇用一
些小工 ,如柠檬套袋一个 2分钱、采摘柠檬一斤 2分
钱。2007年该村流转土地收益 60万元、劳务费收入
70万元。安岳农地流转之所以取得实效 ,不仅在于
其采取了土地租赁的流转形式 ,更在于其租金和制
度的合理性 ,值得我们学习。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 :第一 ,租金短期调节机制 ,规定每亩水田年租
是 700斤稻谷 ,每年按 9月 20日当地市场上中等稻
谷价格折现 ;旱地年租则为 400斤小麦或玉米市价。
第二 ,纠纷处置办法 ,若双方对市价各执一词 ,则直
接支付粮食。第三 ,租金的长期调节机制 ,双方约
定 ,如果当地平均亩产大增 ,则重新协调租金折谷数
量。这些方法充分体现了安岳人民的智慧。自 2000

年安岳大规模流转土地以来 , 7年粮价涨跌无常 ,却
丝毫没有动摇其土地流转制度。[ 11 ]安岳经验告诉我
们 ,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只是稳农之策 ,在坚持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 ,冲破家庭束缚 ,推动劳动力
转移和土地流转 ,发展现代集约农业才是富农之策。
安岳农民没有走向市场 ,也没有进入城市 ,而是出租
土地 ,获得稳定资产收入 ,同时就地实现劳动力转
移 ,真正使农民增收、城乡差距缩小。安岳的成功经
验值得我们深思。

南海模式和安岳农地租赁制向展示了农地流
转的成功经验 ,极具代表性。无论是在地理环境优
越、农地集中的沿海 ,还是在相当偏远的西部丘陵 ,

只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只要思想开放 ,不给农
地流转加锁 ,在不损害农民利益前提下 ,农地流转
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三 )农地流转机制构建中的政府职能与市场
建设

1. 政府职能转变
1968年英国的富尔顿报告标志着公共行政领

域一种新的范式产生 ,即新公共管理主义出现。这
种新的典范使得公共行政僵死的、森严的等级制的
官僚组织形式转变为公共管理的弹性的、以市场为
基础的形式。这不仅仅是管理形式或管理风格的
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

系方面的重大变化。[ 11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
来。新公共管理使得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
的管理发生相应变化 ,标志着新公共管理主义已经
成为公共部门一种全新的典范。新公共管理主义
认为 ,政府应该注重管理而不是制定政策 ,应该注
重绩效评估和效率 ,实现权力下放与责任制 ,采取
服务外包。注重管理 ,意味着政府更能适应市场变
化 ,灵活做出反应 ;政府更应该是市场的监督者而
不是直接参与者。就我国土地流转而言 ,政府应该
放松管制 ,引导农地经过市场流转 ,主要工作是监
督规范农地流转市场。加强立法 ,做好法律解释等
服务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从制度上保障城乡
居民统筹发展。注重绩效评估和效率 ,意味着政府
在农地流转中应该简化办事程序 ,提高效率 ,加快
农地流转。并且注重产出而不是投入 ,将农地流转
纳入到政府考核之中 ,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 ,激发
各级政府切实为农地流转服务。实现权力下放 ,即
政府应该给予下级组织 ,特别是村一级单位以自主
权 ;实行责任制意味着加强管理 ,责任人必须为其
决策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服务外包 ,即政府采用
灵活多样的方式 ,将服务外包给非盈利组织或其他
机构 ,有利于缩减政府职能和成本 ,政府只用做好
监督即可。总而言之 ,从新公共管理角度 ,政府职
能应该转变为适应市场的弹性的管理模式。新公
共管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重要性削弱 ,仅仅是政府
角色的变化而已。农地流转尤其需要政府职能转
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政府职能转变应
该实现 :从无所不为的全能政府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有限政府转变 ;政府工作应当主要集中到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制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 ,将原有的干预型
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12 ]

2. 构建完善的土地市场机制
首先 ,政府必须加强和健全农地使用权流转制

度方面的法制建设 ,建立专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法
来对农地使用权流转主体、流转客体、流转价格、流
转中介、流转后的利益分配、监管机构及违法责任
追究等进行法律上的约束和规范 ,以促进与农地使
用权流转有关的人和事能在法律的大框架内规范
行事。这样 ,一方面以法的权威力量保障着使用农
民自由地流转农地使用权 ,另一方面又以法的规范
形式制约着农地在使用中涉及的各利益主体的种
种不法行为 ,形成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意义的秩序和
规则 ,把人们的自由限制在社会所决定和容许的范
围内。[ 13 ]必须规范和完善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 ,避
免“卖方找不到买方 ,买方找不到卖方 ”的尴尬境
地。建立健全农地流转的仲裁机构 ,调解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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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纠纷。政府还应该加快引导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农用地
流转的先决条件。促进土地流转必须减少和转移
农业剩余劳动力。加强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

解决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
转统一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和完善上来 ,

改造传统农业、构建现代农业 ,调整农业结构 ,推进
产业化经营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 , 土地股份制是实现农地流转的重要形
式。土地股份制 ,就是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
化为股权 ,农民把土地的经营权以股权的形式交与
承包方统一经营 ,按照股权从土地收益中按一定比
例获得分配的一种经营模式 ,也就是土地转股权 ,

农民变股民 ,有地不种地 ,收益靠分红 ,是推进农地
流转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土地股份制实行所有
权、经营权、使用权三权分立 ,实现让利不让权 ,扶
持农业产业化 ,实行土地集中集约经营。南海模式
已经证明 ,土地股份制已经成为农地流转的成功经
验之一。

再次 ,以土地换社保。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制
度尚不健全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还很有限。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 ,要建立完善的农村低保、
农村医保等制度仅靠政府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此农
民如何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地解决农村社会保
障问题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必要之举。土地换社
保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也就在于其解决了农
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农地被国家征用 ,则农民
纳入国家社会保障的范畴 ;如果流转方占有土地经
营权 ,则承包人与其协商 ,政府作为“第三方 ”充当
监管人 ,农地仍可发挥其社会保障的功能。对农村
土地中的集体建设用地实行与城市工业用地置换 ,

既使农民获取了高额利润 ,也使城市工业成本降
低。在此 ,要使农民成为真正利益主体 ,建立新的

利益均衡机制 ,缩小城乡差距 ,真正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 ,同时也要注意农民生存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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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stablishm en t of tran sfer system of rura l land ten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 ll urban2rura l developm en t

XU Xiao2qiang, WANG2Chao
( 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a l D evelopm ent S tudies, Southwest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marketing economy, the transfer of land which is the necessary important scarce re2
source of human’s p roduction and life has go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This paper brings about a land transfer sys2
tem which is adap tive to China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Marxist Ground Rent Theory, knowledge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land transfer p 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a perspective of rural2urban coordin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lize the function transition of steering rather than rolling, loose the control of land transfer but tighten the management of land

use. The role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s not to contend for interestswith peop le, but to supervise, service, and legisla2
tion, establish a good land market, and comp le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words: land transfer; land shareholding system;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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